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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珠穆朗玛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调整基本情况表

序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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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称

西
藏
珠
穆
朗
玛
峰

地
理
位
置

日
喀
则
市
定
日
县
、定
结
县
、吉
隆
县
、聂
拉
木
县

批建
时间

1994
年

主要
保护
对象

山
地
森
林
生
态
系
统
、高
原
灌
丛
、草
原
生
态
系
统

是否
调整
过

未
进
行
过
调
整

调 整原 因

1.优化保护区范
围 ，加 强 珍 稀 动
物 保 护 的 需 要 。
保护区东侧叶如
藏布源头的湿地
和多布扎湖是国
家Ⅰ级保护动物
黑颈鹤等珍稀湿
地 鸟 类 的 繁 殖
地。
2.在批准建立之
前 ，保 护 区 内 存
在定结、聂拉木、
吉隆、定日 4个县
城及部分建制乡
镇。
3.位 于 中 国 -尼
泊尔交界处的吉
隆口岸是国家一
类 陆 路 口 岸 ，是
国家确定的重大
工 程 ，对 促 进 民
生改善具有重大
意义。

调 整 方案

1.将 保 护 区 东 侧 叶 如 藏
布源头的湿地、多布扎湖
及周边地区 1134.57平方
公里调入保护区。
2.将保护区范围内 4个县
政府、26个乡镇政府所在
地调出保护区，调出面积
621平方公里。
3.将 位 于 吉 隆 县 南 部 吉
隆 镇 一 带 的 吉 隆 口 岸 调
出 保 护 区 ，调 出 面 积
47.80 平方公里。将保护
区 内 原 有 公 路 调 出 保 护
区，调出面积 465.77平方
公里。
4.保护区调整后，总面积
保持不变，仍为33819平方
公里，其中，核心区面积为
10094.42 平方公里，仍维
持在30%左右，缓冲区面积
为5928.39平方公里，仍维
持在18%左右，实验区面积
为 17796.19平方公里，占
保护区总面积的 52%。

原面
积

(km2）

33819

调整
后
面积

（km2）

33819

申报
单位

国
家
林
业
局

评审
时间

2005
年

云南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调整基本情况表

序
号

1

名
称

云
南
白
马
雪
山

地理
位置

迪
庆
藏
族
自
治
州
德
钦
县
、维
西
县

批建
时间

1988
年

主要保护
对象

滇金丝猴
及其栖息
的寒温性
针叶林生
态系统

是否调整过

2000年，范
围调整过 1

次。
《关于调整扩
大白马雪山
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有关
问题的通知》

（国办函
［2000］35

号）

调 整 原因

1.保护区西南部的维

西县叶枝乡、巴迪乡、

康普乡、白济汛乡、攀

天阁乡等 5 个乡镇有

4 万多人口（85%为藏

族），为传统生产生活

区，不属于主要保护

对象滇金丝猴的栖息

地。

2.保护区西北侧扎拉

雀尼峰西南麓区域分

布有大面积的国有原

始林，属金沙江、澜沧

江 重 要 的 水 源 涵 养

区，有必要划入保护

区实施保护。

3.优化保护区功能分

区的需要，将具有重

要保护价值的缓冲区

和实验区调整为核心

区,将 部 分 保 护 价 值

较低的核心区和缓冲

区调整为实验区。

调整 方 案

1.将位于保护区西南部 103.0529平方公

里的区域调出保护区。

2.将位于保护区西北侧扎拉雀尼峰西南

麓 107.7129平方公里国有原始林调入保

护区。

3.将原德钦县握你河以南扎拉雀尼山以

东的 28.84 平方公里缓冲区调整为核心

区；将位于金沙江流域奔子栏镇的达日到

霞 若 乡 的 霞 若 段 、珠 巴 洛 河 以 东 的

429.4262 平 方 公 里 缓 冲 区 调 整 为 实 验

区；将位于德钦至羊拉公路穿越北部尼龙

宝山上的核心区和响古箐、格花箐的核心

区，共 69.707平方公里调整为实验区；将

位于维西县巴迪结义的 48.18 平方公里

缓冲区和实验区调整为核心区，相邻的

52.50平方公里实验区调整为缓冲区。

4.调整后，总面积由 2816.40平方公里增

加至 2821.06平方公里，增加 4.66平方公

里。其中，核心区面积由1131.15平方公

里增加至1161.22平方公里，缓冲区面积由

806.18平方公里减少至482.43平方公里，

实 验 区 面 积 由 879.07 平 方 公 里 增 加 至

1177.41平方公里。

原面积
(km2）

2816.4

调整后
面积

（km2）

2821.06

申报
单位

云
南
省
人
民
政
府

评审
时间

2010
年

为督促各地市全力打好秋冬
季大气治理攻坚战，确保实现年
度国考目标，江苏省环保厅将狠
抓四大举措。

狠抓空气质量应急管控，把
重污染天气应急作为当前大气污
染防治工作的重中之重，提前谋
划部署，组织各地排出具体的工
地停工、企业限停产等 清 单 ，明
确 责 任 单 位 、责 任 人，并强调做
好静稳天气条件下的污染物“削
峰”调控，一旦预测可能出现静稳
天气，立即启动应急预案，最大程度
降低不利影响，及时做好未来 48
小时空气质量的预测预警，加强
应急措施落实的监督，促进应急
响应机制的高效顺畅运行。

狠抓大气治理重点工程。加
快推进年度 4288 项大气治理重
点工程和增补的 912 项 VOC 治
理项目，力争提前实现大型燃煤
机组超低排放和燃煤小锅炉整治

“两个全覆盖”，钢铁烧结机脱硫
烟气旁路全部拆除，化工园区全
部建成泄漏检测与修复系统，做
到“早完成、早见效”。对列入年
度计划和强化方案的企业，逾期

仍未完成治理任务的，依法停产
整治。

狠抓城市污染综合防治。督
促空气质量改善进度滞后的地
区，落实秋冬季空气质量改善强
化措施，特别是突出城市特点的
餐饮、汽车维修、加油站、施工工
地等面源管控，以严格的状态实
施严格的整治措施，最大限度减
少污染排放。继续加强工业点源
深度治理，做好水泥行业错峰生
产，11～12 月所有水泥熟料生产
企业平均每台窑停窑 20 天；实施
绿色发电调度，鼓励超低排放燃
煤机组多发电，调停不能稳定达
标排放的燃煤机组。

狠抓秋冬季环境监管。今年
9 月至明年 2 月，开展大气污染防
治督查行动，组织各设区市开展
交叉互查，异地检查各地年度计
划 和 强 化 方 案 的 落 实 情 况 、重
污染天气应急管控措施落实情
况 等 ，并 对 工 业 企 业 实 施 全 天
候、不间断的执法检查，形成高压
态势，促进企业主动治污，全面达标
排放。对督查中发现的问题，将及
时向社会公开，督促迅速整改。

形成高压态势促进企业全面达标排放

江苏启动秋冬季治气“加强版”

◆本报记者闫艳范晓黎

10月中旬以来，江
苏已经经历了3次输入
性大气污染过程。近
日，江苏省环保厅召
开新闻发布会，通报全
省秋冬季大气污染防治
情况。

“截至10月底，全
省PM2.5平均浓度同比
下降3.8%，达到年度国
考目标的时序要求；但
优良天数比例略有下
降。这是由于今年4～
6月，江苏遭遇2013年
以来最重的臭氧污染。
面对秋冬季气象不利条
件，实现年度空气质量
改善目标的压力较大，
急需采取一系列有效举
措，努力攻坚，奋力冲
刺，坚决打好这场蓝天
保卫战。”江苏省环保厅
大气处处长刘晓蕾介绍
说。

2017 年可以说是江苏“最严
治污年”。

刘晓蕾介绍，年初安排大气
污染治理重点工程 4288 项，9 月
又增补 VOC 治理项目 912 项，合
计 5200 项，是往年的 4~5 倍；截至
10 月底已完成 4600 项，完成率为
88.5% 。 其 中 ，整 治 燃 煤 锅 炉
9279 台，完成燃煤机组超低排放
改造 20 台 855 万千瓦；在所有化
工园区推行泄漏检测与修复技
术，加大餐饮、汽车维修等面源
VOC 整治力度；加强钢铁冶炼行
业无组织废气治理，开展港口粉
尘综合治理专项行动；淘汰老旧
机动车 6.63 万辆，新建港口岸电
系统 126 套；普通柴油标准从国
三升级到国四，11 月 1 日又升级
到国五。

针对臭氧，江苏省委、省政府
高度重视，做了针对性的部署安
排，省长吴政隆专门作出批示，省
政府召开全省水和大气污染防治
重点工作推进会，江苏省大气污
染防治联席会议办公室印发《关
于进一步加强大气污染防治确保
完成年度空气质量改善目标的通

知》，组织 13 个设区市制定改善
空气质量强化方案，把年度 3537
项 VOC整治工程提前至 8月底基
本完成，并增补VOC治理项目912
项，确保各项防控措施扎实落地。

江苏省环保厅大气处副处长
张祥志介绍，秋冬季节（11 月 1 日
至次年 3 月 1 日），江苏、上海、浙
江、安徽、江西省环境监测中心以及
中国气象局华东区域气象中心开
展大会商，每周一次视频会商。若
研判未来可 能 有 较 严 重 污 染 过
程，江苏或各参加单位可随时发
起会商申请，与区域中心、总站或
周边省市等单位进行临时会商。

若预测未来可能有重污染过
程，但尚未达到预警启动条件时，
江苏省环境监测中心将提前 24~
48 小时以环境空气质量快报形
式，发布污染预测快报，提请有关
城市及时采取措施减轻污染危
害，削减污染峰值，同时密切关注
污染形势变化，一旦预测重污染
即将发生，立即提前发送启动预
警建议。力争 2018 年初，开展未
来 3 天空气质量区域预报和 10 天
趋势预报。

本报记者杜宣逸11月26
日北京报道 环境保护部评选出
本周的每周一星（11月17日～11
月23日）：第16 轮第 22 督查组，
由湖北省派出的湖北省环境监
察总队倪银成，宜昌市环境监
察支队朱钧、杨建，当阳市环境
监察大队张小顺，秭归县环境
监察大队姜成，长阳县环境监
察大队胡斌，兴山县环境监察
大队卢津津，枝江市环境监察
大 队 李 竹 等 8 名 同 志 共 同 组
成，对河南省郑州市开展驻点
督查。

湖北省环保厅、宜昌市环
保局高度重视此次督查工作，
选派督查骨干和执法经验丰富、
监察能力全面、工作作风扎实的
同志参加本次督查。他们统筹
安排，任劳任怨，团结协作，出色
地完成了本周督查任务。

一、注重学习，内强素质
由于各省市的工业结构不

同，他们对郑州市污染源分布
不甚了解，一些同志对当地部
分企业类型也接触较少。他们
在抵达郑州的当天晚上就开始
收集整理资料，认真学习当地
政府文件、各县（市、区）产业分
布、当地地形、群众投诉、工地
扬尘分布等情况。同时，他们
积极向 15 轮次督查组学习，熟
悉督查工作模式及方法，学习
督查经验，为督查工作奠定了
坚实的基础。

二、科学部署，明确目标
为确保强化督查行动的顺

利开展，他们白天现场督查，晚
上一同研究次日工作计划至深
夜，对郑州市采暖季错峰生产
的 工 业 分 布 情 况 进 行 分 析 讨
论，对相关县（市、区）“电代煤”
改造任务村庄分布、统计上报的
完成情况，结合当地基础设施建
设和经济情况进行分析，在地方
提供的清单内进行筛选抽查，确
定第二天的检查区域和重点检
查内容，确保抽查的单位具有代
表性，保证了第二天白天现场督
查工作的高效率。

三、借助科技，精准高效
他们充分运用奥维地图、

强 化 督 查 执 法 APP 等 信 息 化
手段精准定位，对督查区域合
理安排督查路线。他们充分利
用微信平台，及时反馈当天检
查情况，分析讨论调整检查方
向，优化督查路线，做到了不重
复、不交叉、全覆盖。

据 统 计 ，11 月 17 日 ～23
日，他们下沉至郑州市荥阳市、
上街区、登封市、新密市、巩义
市、新郑市、高新区、经济开发
区、惠济区等 11 个县（市、区），
检查“电代煤”、采暖季工业企
业错峰生产与运输等任务清单
342 个点位，综合排名第一名，
有效地促进了相关县（市、区）
工作的开展，圆满地完成了本
周的强化督查工作任务。

环境保护部推选强化督查每周一星

湖北8名同志受表彰

为了推进国家地表水环境质量监测
事权上收，云南省环保系统上下联动、协
调配合，目前，云南省共有 16 个属地监
测站与第三方采样公司完成 95 个断面
的同步采样，占全部断面的 100%；13 个
承担分析任务的州（市）监测站收到 83
个断面的 1812 瓶水样，占 10 月计划接收
水样的 100%。

至此，云南省顺利完成第一次采测
分离任务，推进国家地表水环境质量监
测事权上收工作这盘棋正越走越活。

精心组织筹备，做足事前功课

为确保监测事权上收工作顺利推
进，云南省环保厅成立了由分管监测厅
领导为组长的云南省国家地表水环境质
量监测事权上收工作领导小组，明确专
人负责。9 月下旬，省环保厅召开工作
推进会，对各地国控地表水考核断面桩
设置及水质自动站建设推进情况进行
调度。

按照要求，省环保厅认真组织昆明
市、曲靖市等 13 个承担采测分离实验室
分析任务的监测站开展实验室分析能力
自查，组织专家对昆明市、楚雄彝族自治
州等监测站进行抽查，确保 13 个监测站
满足采测分离工作的有关要求。

同时，省环保厅举办云南省国家地
表水环境质量监测采测分离工作培训
班。并组织各州（市）人员与负责考核断
面采样的 3 家第三方公司负责人进行一
对一深入交流。

完善设施建设，夯实监测基础

在昆明市盘龙江严家村桥断面，刚
到现场进行督导的国家地表水环境质量
监测事权上收工作第二督导组组长、环
境保护部监测司副司长吴季友拿出手
机，对准断面桩上二维码开始扫描，马上
获得了相关资料。

云南省环保厅监测处处长邓加忠介
绍，截至目前，云南省河流国控考核断面
桩已全部制作完成并安装到位；湖库考核断面桩已全部制作完成。

记者在多个河流国控考核断面看到，断面桩各项标识一应俱
全，除个别点位因通信信号覆盖原因扫描二维码卡顿外，都能符合
采样点位定位要求。

据了解，云南省 106 个国控考核断面中已建水质自动站共 15
个（含在建 4 个）。对已建成的 11 个水质自动站，省环保厅及时组
织有关州（市）开展仪器设备性能测试和运维保障条件的自查，并
对自查中出现的配水管路老化等问题进行整改。

邓加忠说，全省需新建的 91 个国控考核断面水质自动站现场
踏勘工作已经全部完成。对现场踏勘过程中发现的不满足水质自
动站建设要求、需进行调整的 17 个考核断面，省环保厅已督促各
相关州（市）环保局尽快按规范要求完成调整点位的选址确认
工作。

强化指导监督，确保监测质量

邓加忠介绍，针对部分州（市）环境监测站人员较少、技术力量
薄弱的实际，省环保厅及时印发了《云南省地表水采测分离协调指
导工作实施方案》，并从全省环境监测系统抽调技术专家，由职能
部门负责人带领，分 7 组于 10 月 20 日前完成对 16 个州（市）第三方
采样公司和考核断面监测任务承担单位的采样、分析工作进行跟
踪、协调和指导。

第三方采样公司西南地区负责人说，环境监测站技术人员熟
悉情况、经验丰富，他们的耐心指导帮带，有助于公司采样人员规
范采样操作、提升技术水平、培养严谨细致作风，确保采样质量。

当前，云南省 13 个承担采测分离实验室分析任务的监测站均
稳妥调整工作安排，除与第三方采样公司同步采样外，还精准对接
第三方公司按中国环境监测总站指令冷链运输到位的断面样品，
在规定时限内认真开展样品分析，并将分析结果及时上报总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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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蒋朝晖

强化督查 打赢蓝天保卫战

关于云南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西藏珠穆朗玛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调整情况的公示
一、公示媒介：中国环境报、环境保护部政府网站（www.mep.gov.cn）
二、公示日期：2017 年 11月 27日~12月 3日，7天。
三、受理电话、信箱和来访地址
电话：（010）66556313、66556315

传真：（010）66556314
通讯地址：北京市西直门内南小街115号环境保护部生态司（信封请注明自然保护区公示）
邮政编码：100035
电子邮件：reserve@mep.gov.cn


